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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議

J
S

醫
療
街
道
，
每
醫
學
論
建
教
育

一
教

• 

、
結
論

「
倫
理
」
是
指
社
會
中
人
和
人
的
關
係
及
其

行
事
的
共
同
準
則
。
倫
理
學
是
做
人
的
學
間
，
是

一
種
實
踐
哲
學
(
郎
昆
如
，
民
八
十
一
一
)
。
如
果

每
個
人
都
這
樣
做
，
除
了
先
知
先
覺
和
聖
人
之
外
，

很
少
人
會
去
懷
疑
其
倫
理
性
。
若
某
人
在
某
事
的

作
法
和
別
人
不
同
，
或
不
同
的
作
法
有
不
同
的
後

果
，
或
做
某
件
事
會
和
更
基
本
的
原
則
衝
突
，
就

有
可
能
引
起
倫
理
之
爭
辯
，
成
為
倫
理
的
課
題
。

亦
即
義
務
的
衝
突
、
價
值
的
衝
突
，
以
及
倫
理
知

識
的
不
足
等
三
種
情
況
，
常
引
發
倫
理
的
思
考
(

詹
德
隆
，
民
仁
十
七
，
頁
五
)

議
鼎峙，

「
道
德
」
是
行
善
的
行
為
，
它
常
和
倫
理
並

稱
為
「
倫
理
道
德
」
。
倫
理
學
是
一
門
研
究
道
德

的
學
間
，
因
此
中
國
大
陸
將
醫
學
倫
理
和
醫
學
道

德
看
成
同
義
詞
，
但
醫
德
不
是
倫
理
的
唯
一
目
的
，

它
只
是
醫
學
倫
理
落
實
之
有
益
結
果
而
己
，
顯
示

道
德
是
倫
理
思
考
的
基
礎
，
是
倫
理
學
研
究
的
對

象
，
是
落
實
倫
理
的
有
益
結
果
。
因
而
在
從
事
倫

理
教
育
時
，
需
要
對
道
德
有
基
礎
的
概
念
。
終
其

一
生
，
人
的
情
緒
、
智
慧
、
道
德
倫
理
判
斷
能
力

持
續
的
成
長
。
這
些
發
展
有
階
段
性
，
是
循
序
漸

進
的
，
但
會
受
成
長
環
境
和
教
育
的
影
響
。
根
據

柯
柏
(
阿
O
E
σ
0
門
開
)
對
各
年
齡
層
長
期
研
究
及
跨

文
化
研
究
，
道
德
判
斷
的
發
展
可
分
為
三
個
層
次

月
抖
v

可~x' .
、

汽

r<? 
;1) 

種恥 ，三

丟在 j 
@ 

才tr;(eib

~;~ 

六
個
階
段
，
即
準
常
規
層
次
(
℃
門
o
n
o口
〈g
t
o
E
H

戶
。
〈
丘
，
以
個
人
行
動
所
引
起
後
果
的
苦
樂
感
為

道
德
判
斷
的
標
準
;
分
為
第
一
、
二
階
段
)
，
常

規
層
次

(
8
口
〈
呂
立

O
E
H
H
2

丘
，
以
順
從
體
制
、

法
律
，
維
繫
家
庭
、
社
會
、
國
家
、
民
族
之
利
益

為
道
德
判
斷
的
標
準

.. 

分
為
第
三
、
四
階
段
)

超
常
規
層
次
(
℃0
的
什
n
o口
〈
呂
立

O
E
H
H
2

丘
，
道

德
倫
理
價
值
判
斷
不
受
權
威
、
群
體
、
個
人
的
影

響
，
而
遵
循
基
本
的
道
德
原
則
，
因
此
當
常
規
法
中

華

律
與
基
本
道
德
原
則
衝
突
時
，
捨
常
規
法
律
而
就
氏

道
德
原
則
以
行
車
，
分
為
第
五
、
六
階
段
二
者
0日
吋

皂
白
)
。
然
而
道
德
判
斷
與
道
德
行
為
常
不
一
致
，
心
川

/ 

且
柯
柏
對
認
知
以
外
的
其
他
因
素
，
如
個
人
之
情
科

口
刀

期六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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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
、
動
機
、
性
格
德
行
及
環
境
因
素
，
未
加
以
考

慮
，
因
此
其
他
學
派
的
貢
獻
亦
很
重
要
(
詹
德
隆
，

民
七
十
七
，
頁
一
二

0
至
二
三

一.• 

逞
。
民
于
巴
巴

)
。
然
而
，
道
德
判
斷
的
發
展
層
次
在
倫
理
問
題

的
思
考
時
，
是
很
重
要
的
基
礎
。

道
德
的
標
準
可
分
為
主
觀
和
客
觀
的

.. 

客
觀

的
標
準
是
放
之
四
海
皆
準
的
;
康
德
的
道
德
觀
(

t
n
r
ω門
。
付
印
戶

-
w
E
S
W
B
-
5
T
E
O
)可
為

代
表
，
它
是
倫
理
學
義
務
論
(
包
g
白
什
O
H
o
m己
的

基
礎
。
主
觀
的
道
德
標
準
則
承
認
道
德
的
文
化
區

域
相
對
性
，
譬
如

E
N
和
的E
N

呵
(
」on
r
o可
旦
旦

皂
白
、

3
.
N
ω斗
l
N
2
)就
認
為
美
國
的
醫
德
不
等

於
中
國
的
醫
德
。
倫
理
思
考
和
決
定
的
過
程
，
除

了
義
務
論
之
外
，
另
一
個
主
要
的
理
論
是
目
的
論

(
什
已
由
。
古
巴
)
，
彌
爾
(
古
已
-
H
ω
斗
∞
)
是
此

派
祖
師
，
主
張
能
促
進
人
的
快
樂
的
就
是
善
。
這

兩
種
思
考
原
則
對
醫
療
倫
理
的
發
展
影
響
很
大
，

也
是
現
代
醫
學
倫
理
教
育
的
重
要
內
容
。

倫
理
學
可
分
為
理
論
倫
理
學
和
實
踐
倫
理
學
，

商
業
倫
理
、
社
工
倫
理
、
醫
療
倫
理
都
屬
於
實
踐

倫
理
學
。
陳
佳
鼎

(
H
S印
)
綜
觀
西
方
與
中
國
的

倫
理
觀
念
發
展
，
認
為
無
論
東
方
或
西
方
都
是
從

行
為
的
危
機
、
責
任
或
義
務
、
目
的
、
後
果
等
幾

方
面
來
討
論
倫
理
的
思
考
原
則
。
醫
療
倫
理
就
是

以
這
些
原
則
來
思
考
醫
療
相
闊
的
倫
理
之
義
的
學

間
。
然
而
，
隨
時
代
的
改
變
，
醫
療
和
許
多
生
命

科
學
密
不
可
分
，
因
此
近
四
十
年
來
，
「
生
物
倫

理

(
E
o
o呂
古
的
)
」
或
「
生
物
醫
學
倫
理
(

E
O
呂
立
古
已

Z
E

口
的
)
」
，
已
取
代
醫
學
倫
理

(
包
旦
古
已
E

Y
H口
的
)
，
它
主
要
包
括
醫
療
倫
理

(
nH
E
H
S
H
O
H
E

口
的
)
和
生
物
及
行
為
研
究
的

倫
理
，
譬
如
一
九
八

0
年
代
，
美
國
總
統
下
令
組

成
的
諮
詢
委
員
會
就
稱
為
中

S
E
S
H
-

的

們
O
B
B
抖
的
的
抖
。
口
峙
。
門

什
}
】
m
w

的
什
己
已
呵O 
•.., 

問
A
U
Y
H
口
印
]
戶

可
可O
σ戶
。
目
的H
D
E
O門
戶l
n
H口
o
m
D

已
由
H
O
B
O
(泣
，
鬥
印
戶ω
口
已

四
個
甘
心
〈HO
E
-
月
2
3

門
口
計
。
本
文
限
於
篇
幅
，
以

討
論
醫
療
倫
理
的
發
展
和
醫
學
倫
理
教
育
為
主
。

貳

、
聲
療
倫
理

自
二
千
五
百
年
前
希
波
克
拉
底
以
來
，
醫
師
叫

建
立
了
有
名
的
希
波
克
拉
底
誓
約
芷
若
o
n
E什
H
n

師

。
ω
耳
)
，
它
包
括
尊
重
生
命
、
行
善
、
不
行
惡
、
季

守
密
、
尊
敬
教
師
、
尊
重
同
道
等
基
於
美
德
的
行
軒

、
、

醫
倫
理
準
則
。
醫
療
行
為
是
否
違
反
倫
理
端
視
其
卡

是
否
合
於
這
些
倫
理
準
則
。
然
而
這
行
之
有
年
的
一
間

“
考

醫
者
誓
約
，
自
一
九
六

0
年
代
以
來
，
隨
著
西
方

倫
理
價
值
的
起
伏
，
尤
其
受
到
人
權
思
想
、
女
性

主
義
、
消
費
者
保
護
運
動
、
反
權
威
思
潮
、
多
元

價
值
觀
、
對
事
物
追
求
品
質
、
效
率
和
可
近
性
的

nu nuu 

服
務
等
的
影
響
，
醫
療
倫
理
受
到
挑
戰
。
一
九
六

七
年
心
臟
移
植
成
功
，
死
亡
的
定
義
受
到
挑
戰

生
殖
科
技
的
發
達
使
試
管
嬰
兒
、
選
擇
胎
兒
的
性

別
、
代
理
孕
由
、
老
年
懷
孕
等
都
成
為
可
能
的
事
。

無
疑
的
，
這
些
都
帶
給
行
之
有
年
的
醫
療
倫
理
準

則
無
比
的
挑
戰
。
這
此
一
一
倫
理
議
題
挑
戰
傳
統
依
據
軒

醫
者
誓
約
的
倫
理
判
斷
，
此
時
哲
學
的
倫
理
思
考
民

國

大
量
介
入
甚
至
主
導
醫
療
倫
理
的
思
考
，
而
引
起
八

醫
療
倫
理
的
重
大
改
變(
E
H
O開Z
D
O
w
-
S
ω
)
。
川

以
希
波
克
拉
的
誓
約
為
藍
本
的
醫
學
倫
理
原
料

nA 



則
，
在
一
九
四
八
年
被
載
入
世
界
醫
學
會
的
日
內

瓦
宣
言
和
一
九
四
九
年
的
倫
理
守
則
，
它
為
全
世

界
所
通
用
，
台
大
醫
學
系
也
以
日
內
瓦
宣
言
為
學

生
進
入
實
習
前
的
宣
誓
誓
詞
。
這
個
倫
理
守
則
強

調
醫
者
的
責
任
和
美
德
，
但
醫
病
關
係
中
病
人
的

褔
祉
完
全
交
由
醫
生
決
定
，
病
人
只
是
被
動
的
接

受
者
，
這
與
六

0
年
代
風
起
雲
潰
的
人
權
思
潮
背

道
而
馳
，
病
家
要
求
人
權
加
上
司
法
體
系
以
醫
療

糾
紛
的
裁
判
者
介
入
，
使
得
部
分
醫
生
完
全
放
棄

醫
者
誓
約
的
倫
理
判
斷
原
則
，
而
以
不
違
反
法
律

與
保
險
公
司
的
規
章
為
行
醫
的
準
則
。
這
時
，
哲

學
家
將
一
些
倫
理
哲
學
，
像
義
務
論
和
目
的
論
等

引
介
給
醫
療
界
，
而
醫
療
界
將
這
此
一
一
哲
學
理
論
化

約
為

「
做
」

的
原
則
，

r
E
n
g
s

n
y己
已
門
。
印
的
(
戶
。
∞

ω
)
的

叮
叮H
口

n
H
H
U
H

仿
的

宮
。
呂
立
古
已
開
什
佇
立
的
可
為
代
表
。

這
時
的
醫
學
倫
理
學
者
，
避
開
倫
理
本
質
的

辯
論
，
而
以
「
不
行
惡
」
、
「
行
善
」
、
「
自
主

」
與
「
正
義
」
這
四
項
做
為
醫
療
倫
理
原
則
。
醫

生
對
前
二
項
原
則
已
使
用
了
數
千
年
，
但
對
後

項
原
則
卻
是
陌
生
的
。
就
自
主
原
則
而
言
，
由
於

醫
療
知
識
複
雜
，
很
難
化
約
為
固
定
的
操
作
程
序
，

且
時
有
新
發
明
，
因
而
醫
生
常
將
病
人
的
自
主
(

尤
其
是
拒
絕
治
療
的
自
主
決
定
)
和
醫
生
的
行
善

看
成
相
對
立
的
。
這
個
爭
議
先
演
變
成
「
同
意
書

(
口
。
口
的
呂
立
」
的
形
式
，
在
進
行
手
術
、
麻
醉

和
某
些
較
危
險
的
檢
查
治
療
之
前
，
請
病
人
簽
同

意
書
。
然
而
批
評
接
鍾
而
至
，
批
評
同
意
書
流
於

形
式
，
醫
生
是
在
敷
衍
和
逃
避
責
任
，
病
家
對
格

式
化
的
同
意
書
只
能
簽
字
，
沒
有
商
量
的
餘
地
。

最
後
，
自
主
原
則
以

「
知
情
同
意
書

(
2卅
O
吋
呂
立

n
o口
的
呂
什
)
」
收
場
，
醫
生
要
詳
細
說
明
且
病
家
完

全
瞭
解
之
後
，
才
由
病
人
或
其
代
理
人
簽
字
同
意
。

和

「
正
義
原
則
」
是
傳
統
醫
療
倫
理
很
少
觸
及

。←有

的
，
也
許
只
有
在
驗
屍
和
司
法
鑑
定
時
，
才
有
像

宋
朝
「
洗
冤
錄
」
裡
申
張
正
義
的
自
我
期
許
。
近

代
有
關
醫
療
正
義
的
事
卻
越
來
越
多
，
譬
如
當
洗

腎
機
剛
出
現
時
並
不
普
及
，
能
服
務
的
人
數
遠
低

於
患
尿
毒
症
需
要
洗
腎
的
人
數
，
那
麼
要
用
什
麼

原
則
來
決
定
誰
能
得
到
服
務
活
下
去
，
話
守
〈
不
能

LL 、

4
呵

洗
腎
就
會
死
亡
呢
?
如
果
保
險
公
司
以
經
濟
的
理
師

由
和
手
段
支
配
醫
療
的
決
定
和
執
行
，
醫
生
要
如
展季

何
「
正
義
地
」
「
行
善
」
「
不
行
惡
」
呢
?
台
大
刊

第

醫
院
兒
童
留
院
部
只
能
收
治
二
十
位
自
閉
症
兒
童
，
八

除
了
按
順
序
排
隊
之
外
，
有
沒
有
更
正
義
的
排
序
卅

n
月

dt7 

原
則
呢
?最

近
我
國
中
央
健
保
局
有
幾
個
決
定
都
引
起

正
義
性
的
爭
議
，
筆
者
就
以
抗
精
神
病
劑
的
例
子

來
說
明
。
研
究
資
料
已
證
明
，
持
續
抗
精
神
病
藥

物
治
療
，
是
減
少
精
神
分
裂
病
復
發
和
再
住
院
、

nud 

促
進
社
區
復
健
適
應
的
最
重
要
因
素
，
然
而
第
一

代
抗
精
神
病
劑
的
短
期
和
長
期
副
作
用
，
卻
是
病

人
不
能
持
續
治
療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近
年
來
，
新
一

代
的
抗
精
神
病
劑
問
世
，
有
相
同
的
療
效
，
副
作

用
大
幅
下
降
，
可
是
價
錢
卻
大
幅
上
升
，
如
果
以
中

一
天
的
治
療
費
來
說
，
第
一
代
抗
精
神
病
劑
約
三
阱

至
三
十
元
，
而
新
一
代
約
一
百
五
十
至
三
百
元
。
國

\ 

健
保
局
最
近
宣
布

.. 

除
少
數
不
適
用
第
一
代
抗
精
十、L

神
病
劑
的
特
殊
情
況
之
外
，
不
得
直
接
使
用
新
一
恥

代
抗
精
神
病
劑
，
若
逕
自
使
用
，
於
審
核
時
將
予

U
U



核
扣
，
核
扣
金
額
由
醫
療
機
構
(
通
常
是
醫
師
)

自
行
負
責
，
不
得
向
病
人
收
費

。
這
一
來
，
醫
生

是
不
是
要
堅
持
正
義
原
則
給
病
人
目
前
最
好
的
治

療
，
而
冒
著
被
健
保
核
扣
的
風
險
?

由
於
哲
學
倫
理
原
則
是
抽
象
的
、
是
理
性
的
，

在
實
際
應
用
時
會
受
到
個
人
成
長
經
驗
及
社
會
文

化
氣
氛
等
的
影
響
，
每
個
人
面
對
四
個
原
則
的
應

用
有
不
同
的
選
擇
，
譬
如
傳
統
的
醫
療
倫
理
將
「

不
行
惡
」
置
於
「
行
善
」
之
前
，
以
確
保
病
人
不

會
受
到
不
必
要
的
傷
害
，
現
在
有
四
個
原
則
，
若

互
相
衝
突
時
其
重
要
性
如
何
排
序
?
最
突
出
的
例

于
是
協
助
自
殺
的
倫
理
議
題
。
慢
性
病
人
在
完
全

自
主
的
情
況
下
要
求
協
助
結
束
生
命
，
是
要
尊
重

病
人
的

「
自
主
」
還
是
堅
持

「
不
行
惡
」
?
關
於

四
個
醫
療
倫
理
原
則
的
排
序
，
各
說
各
話
，
至
今

沒
有
定
論
，
甚
至
挑
戰
倫
理
原
則
存
在
之
必
要
性
。

醫
療
倫
理
四
原
則
是
傳
統
義
務
論
的
倫
理
思

考
和
目
的
論
的
倫
理
思
考
的
暫
時
妥
協
，
面
對
日

新
月
異
的
生
命
科
技
發
展
，
如
何
能
兼
顧
個
別
的

倫
理
決
定
與
普
世
的
倫
理
原
則
呢
?
譬
如
桃
莉
羊

問
世
之
後
，
雖
然
美
國
和
歐
洲
的
相
關
倫
理
委
員

會
都
做
出
「
不
得
以
政
府
獎
助
的
經
費
從
事
複
製

人
實
驗
」
的
結
論
，
可
是
挑
戰
的
大
有
人
在
。
近

年
來
倫
理
的
文
化
相
對
性
也
常
是
討
論
的
主
題
。

醫
療
倫
理
原
則
幾
乎
完
全
建
構
在
個
人
主
義
的
價

值
觀
上
，
這
和
集
體
主
義
的
價
值
觀
有
顯
著
的
差

異
，
衝
突
在
所
難
免
。
這
種
衝
突
反
應
在
我
國
的

醫
療
法
上
，
譬
如
第
五
十
一
條
「

... 

經
病
人
或
其

配
偶
、
親
屬
之
同
意
，
商
洽
病
人
原
診
治
之
醫
院
、

診
所
，
提
供
病
例
摘
要
及
各
種
檢
查
報
告
資
料
。

原
診
治
之
醫
院
、
診
所
不
得
拒
絕

..... 

」
。
假
如

一
位
精
神
病
人
之
配
偶
，
為
離
婚
而
要
求
診
治
醫

師
開
病
人
之
病
歷
摘
耍
，
醫
院
診
所
將
如
何
處
理
?

又
如
，
最
近
衛
生
署
在
精
神
衛
生
法
修
法
會
議
上
，

有
家
屬
代
表
而
無
病
人
代
表
，
部
分
家
屬
代
表
在

會
中
訴
求
修
法
限
制
病
人
的
自
主
權
，
使
得
病
人

更
容
易
長
期
住
在
療
養
院
，
減
少
對
家
庭
的
干
擾
。

這
個
例
子
也
和
倫
理
的
文
化
差
異
性
有
關
。

上
述
少
數
例
子
，
已
顯
示
醫
療
倫
理
的
四
原

則
不
可
能
如
原
來
的
型
式
存
在

，

在
哲
學
界
都
尚

iL 、

4
4
.

未
發
展
出
完
整
一
致
的
理
論
之
前
，
生
命
醫
學
倫
純

理
必
須
隨
時
改
變
，
隨
新
科
技
的
出
現
而
不
斷
修
叮
叮

改
和
新
增
許
多
為
某
類
醫
療
的
特
定
原
則
和
立
場
刊侈

的
小

聲
明
(
參
見
謝
獻
臣
編
著
醫
學
倫
理
的
附
錄
，
民
八

八
十
五
)
'
這
雖
然
對
生
命
醫
學
倫
理
研
究
者
和
卅

教
育
者
是
個
挑
戰
，
但
也
是
維
持
生
命
尊
嚴
和
科
期

技
發
展
之
悶
的
平
衡
所
必
要
的
發
展
措
施
。

參
、

醫
學
倫
理
教
貢

如
前
所
述
，
醫
學
倫
理
三
且
到
一
九
六

0
年

n
J心

nwu 

代
，
可
以
希
波
格
拉
底
誓
約
來
代
表
。
兩
千
五
百

年
來
，
醫
生
是
擁
有
醫
療
科
技
的
唯
一
專
業
人
員
，

醫
學
倫
理
就
是
以
誓
約
所
強
調
之
絕
對
「
尊
重
生

命
」
、
「
行
善
」
、
「
不
行
惡

」

要
求
醫
生
不
得

違
反
.. 

醫
德
是
醫
生
教
育
養
成
的
一
部
份
，
並
沒
中

有
討
論
的
餘
地
。
然
而
，
一
九
六0

年
代
以
來
，
昨

醫
療
科
技
日
新
月
異
，
醫
療
專
科
與
次
專
科
分
工
峙

越
細
，
有
不
少
專
家
是
專
看
一
個
病
或
一
個
現
象
汁

的
專
家
，
加
上
過
份
依
賴
儀
器
檢
驗
，
使
醫
療
行
年

nn 



為
機
構
化
，
病
人
得
到
的
往
往
是
缺
乏
人
性
的
照

顧
。
由
於
教
育
普
及
，
人
民
的
知
識
迅
速
大
幅
提

昇
，
經
濟
發
展
使
人
民
生
活
獲
得
改
善
，
人
權
思

想
發
達
，
強
調
照
顧
弱
勢
族
群
，
加
上
女
性
主
義
、

消
費
者
保
護
運
動
等
蓬
勃
的
推
展
開
來
，
一
般
而

一
口
，
對
權
威
機
構
的
不
信
任
是
非
常
普
遍
的
現
象
，

人
人
都
希
望
得
到
最
好
的
照
顧
，
人
人
希
望
參
與

自
己
的
醫
療
決
定
，
就
像
參
與
公
眾
事
物
一
樣
。

這
股
潮
流
衝
擊
下
的
醫
療
體
系
，
傳
統
以
醫
生
誓

詞
為
基
礎
的
醫
療
倫
理
原
則
幾
乎
解
體
。
這
時
，

醫
學
倫
理
學
家
乃
借
助
於
哲
學
中
久
已
存
在
的
倫

理
原
則
，
在
原
有
「
行
善
」
和

「
不
行
惡
」
之
外
，

加
上
「
自
主
」
和
「
正
義
」
兩
個
新
原
則
。
要
如

何
適
當
的
拿
捏
這
些
原
則
是
有
待
研
究
和
訓
練
的
，

因
此
設
立
醫
學
倫
理
中
心
推
廣
醫
學
倫
理
的
研
究

和
教
育
成
為
時
俏
，
受
到
這
個
風
潮
的
影
響
，
台

灣
在
過
去
三
年
間
舉
行
了
數
次
醫
學
倫
理
教
育
研

討
會
，
檢
討
相
關
議
題
，
推
展
醫
學
倫
理
教
育
。
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在
台
大
醫
學
院
與
公
共
衛
生

學
院
共
同
舉
辦
的
「
醫
學
倫
理
教
育
研
討
會
」
中
，

全
國
醫
學
院
校
的
醫
學
倫
理
教
育
者
共
聚
一
堂
，

分
享
經
驗
、
檢
討
現
狀
與
展
望
未
來
。
發
現
大
部

分
學
校
都
維
持
二
學
分
的
醫
學
倫
理
基
本
授
課
時

數
，
分
別
在
基
礎
醫
學
(
三
、
四
年
級
)
或
臨
床

醫
學
(
五
、
六
年
級
)
時
上
課
。
授
課
的
內
容
都

包
括
有
倫
理
問
題
或
臨
床
案
例
的
討
論
或
辯
論
，

討
論
的
範
閻
則
包
含
倫
理
導
論
及
相
關
議
題
之
各

論
。
以
台
大
醫
學
院
而
言
，
包
括
「
醫
學
倫
理
思

考
」
、

「
醫
學
專
業
宣
言
、
醫
療
法
規
暨
醫
療
爭

議
」
、

「
醫
學
研
究
與
生
命
科
學
倫
理
」
、

「
醫

療
專
業
的
內
部
倫
理

」

、
「
醫
療
行
為
與
生
病
行

為
」
、
「
醫
療
的
權
利
與
責
任

」

、
「
生
殖
科
技

」
、
「
器
官
移
植
」
、
「
變
性
手
術
與
美
容
手
術

」
、
「
醫
療
制
度
的
倫
理
」
、
「
醫
學
與
健
康
知

識
的
權
利
與
機
制
」
、
「
生
命
終
止
的
處
置
倫
理

」
等
單
元
，
採
小
組
教
學
，
每
組
約
二
十
二
至

十
四
人
，
每
節
課
二
至
三
位
授
課
老
師
，
其
中
至

少
一
位
為
精
神
科
教
師
，
另
一
位
為
相
關
科
教
師
。

上
課
前
，
教
師
先
將
相
關

資
料
發
給
學
生
研
讀
準

備
，
上
課
分
三
段
，
第
一
段
由
學
生
四
人
輪
流
報

4

占

、

4
4

告
相
關
文
獻
，
第
二
段
由
學
生
一
人
主
持
，
全
組
師

參
與
討
論
個
案
，
第
三
段
由
教
師
講
評
與
結
論
。
展季

這
些
年
來
，
筆
者
負
責
過
的
主
題
有
醫
學
倫
理
思
刊

侈
的
小

考
、
生
殖
科
技
的
醫
學
倫
理
、
面
對
死
亡
的
倫
理
、
八

研
究
的
倫
理
、
及
醫
療
制
度
的
倫
理
，
茲
將
部
分
卅

n
月

fsdy 

經
驗
簡
述
如
下
。

雖
然
醫
療
倫
理
思
考
的
四
個
原
則
有
所
爭
議
，

但
仍
是
醫
療
人
員
面
對
醫
療
倫
理
兩
難
問
題
時
作

決
定
的
主
要
依
據
，
因
此
，
筆
者
乃
以
這
四
個
原

則
作
為
上
課
討
論
的
重
要
依
據
。
上
課
前
發
給
學

叮
叮U

n
叫
υ

生
的
講
義
中
，
建
議
學
生
面
對
醫
療
倫
理
問
題
時
，

首
先
要
有
充
分
的
醫
學
知
識
，
這
樣
才
能
完
整
的

考
慮
醫
療
的
必
要
性
，
醫
療
手
段
的
可
逆
性
、
效

益
與
副
作
用
，
也
暸
解
其
他
醫
療
方
法
及
其
比
較
，

醫
療
費
用
、
何
時
何
地
何
人
執
行
等
醫
療
方
面
的
中

適
當
性
。
其
次
，
要
考
慮
相
關
的
倫
理
問
題
，
包
阱

括
生
命
的
意
義
、
生
命
的
尊
嚴
和
生
活
的
品
質
，
國

、L
/ 

執
行
或
不
執
行
某
項
醫
療
其
後
果
有
何
不
同
?
執
十、、

行
後
誰
獲
益
?
有
無
傷
害
較
少
的
方
法
?
病
家
是

i
F

否
完
全
清
楚
醫
療
的
利
弊
之
後
自
主
的
做
決
定
?
心
川



誰
有
權
決
定
?
在
司
法
有
關
案
件
中
，
假
如
利
益

衝
突
的
另
一
方
委
任
自
己
，
自
己
的
判
斷
仍
一
樣

嗎
?
如
是
自
己
的
家
人
，
自
己
的
判
斷
仍
一
樣
嗎
?

此
外
，
還
要
考
慮
相
關
法
律
、
宗
教
等
因
素
，
最

後
才
做
決
定
。

在
「
生
殖
科
技
的
醫
學
倫
理

」

課
程
中
，
由

筆
者
提
供
簡
短
個
案
資
料
供
同
學
討
論
，
婦
產
科

教
授
提
供
學
生
充
分
的
醫
學
知
識
和
臨
床
現
況
，

使
討
論
得
以
順
利
進
行
。
上
課
時
，
同
學
在
婦
產

科
教
授
指
導
下
就
討
論
的
個
案
有
關
的
醫
學
、
社

會
、
法
律
等
知
識
提
出
簡
短
報
告
，
接
著
就
個
案

展
開
辯
論
。
辯
論
過
的
個
案
包
括
:
智
能
不
足
者

的
永
久
節
育
手
術
、
義
大
利
某
醫
生
使
六
十
三
歲

婦
女
懷
孕
生
子
、
死
刑
犯
留
精
以
傳
宗
接
代
、
胚

胎
研
究
之
倫
理
、
代
理
孕
晉
、
及
我
國
人
工
生
殖

科
技
管
理
辦
法
的
檢
討
等
主
題
。
在
「
死
亡
的
態

度
」
課
程
，
有
兩
次
安
排
他
校
教
授
來
演
講
台
灣

民
間
對
死
亡
的
看
法
、
對
屍
體
的
態
度
和
喪
葬
禮

儀
，
使
同
學
們
認
識
台
灣
同
胞
對
死
亡
的
信
仰
和

儀
式
，
進
而
尊
重
臨
終
時
病
家
的
要
求
及
尊
重
屍

體
。
個
案
討
論
的
主
題
，
包
括
前
世
治
療
的
倫
理

醫
學
研
究
使
用
屍
體
之
倫
理
等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同
學
的
討
論
十
分
熱
烈
，
但
大

部
分
剛
開
始
時
都
是
良
心
道
德
的
直
覺
反
應
，
要

經
過
引
導
才
逐
漸
學
會
運
用
「
行
善
」
、

「
不
行

惡
」
、

「
自
主
」
及
「
正
義
」
的
原
則
來
討
論
醫

療
倫
理
問
題
。
在
這
些
討
論
中
，
筆
者
發
現
「
白

主
」
常
是
學
生
不
容
易
掌
握
的
原
則
，
學
生
不
容

易
把
握
「
病
人
自
主
權
」
、
「
病
家
自
主
權
」
和
「

醫
生
專
業
權
」
之
間
的
分
際
。
有
些
學
生
把
病
家

自
主
權
視
為
至
高
無
上
的
，
因
此
，
病
人
要
求
什

麼
治
療
就
提
供
什
麼
治
療
，
不
敢
或
不
知
道
該
以

自
己
的
知
識
獨
立
判
斷
，
該
拒
絕
的
時
候
就
拒
絕
。

這
種
態
度
反
應
在
全
民
健
保
時
代
的
醫
療
上
必
然

是
醫
療
資
源
的
浪
費
。
另
有
少
數
學
生
把
病
家
的

自
主
行
為
看
成
對
自
己
權
威
的
挑
戰
，
不
能
心
平

氣
和
的
提
供
最
適
合
的
醫
療
服
務
。
筆
者
在
總
結

時
總
是
強
調
醫
生
「
有
所
為
，
有
所
不
為
」
的
道

德
勇
氣
，
希
望
學
生
多
多
揣
摩
四
個
原
則
的
基
本

精
神
，
建
立
自
己
醫
學
倫
理
思
考
的
習
慣
。
在

「

社

醫
學
研
究
使
用
屍
體
之
倫
理
」
的
討
論
時
，
同
學
師

從
情
、
理
、
法
各
種
觀
點
各
抒
己
見
。
筆
者
通
常
叮
叮

會
引
導
學
生
思
考
「
方
法

(
S
S口
的
)
」
和
「
日
刊侈

的
小

的

(
2
斗
的
)
」
相
關
的
倫
理
問
題
，
在
參
與
討
論
八

十口
刀
，
手

的
過
程
，
筆
者
也
獲
益
良
多
。

串
亭
、
金
口
五
口

E
吉
、

φ
邦
主
-
口

綜
合
以
上
的
討
論
，
筆
者
認
為
醫
療
倫
理
和

醫
學
倫
理
教
育
在
我
國
是
要
研
究
、
發
展
和
大
力

推
行
的
;
醫
學
倫
理
教
育
不
只
是
師
長
以
身
作
則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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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
也
要
經
過
思
辨
的
訓
練
來
協
助
學
生
和
所
有
醫

療
人
員
做
倫
理
的
判
斷
，
因
此
，
宜
結
合
倫
理
心

理
學
(
道
德
發
展
)
、
哲
學
(
倫
理
的
普
遍
原
則

)
、
社
會
學
和
醫
學
倫
理
的
專
家
，
成
立

「
生
物

醫
學
倫
理
學
研
究
教
育
中
心
」
，
大
家
協
力
在
中
中

心
研
究
發
展
醫
學
倫
理
學
的
理
論
，
並
持
續
推
展
阱

醫
學
倫
理
實
務
課
題
的
討
論
。
醫
學
中
心
應
該
建
峙

立
「

倫
理
委
員
會
」
'
審
核
臨
床
醫
療
和
研
究
計
吋

畫
中
有
關
倫
理
的
部
分
，
討
論
醫
療
倫
理
爭
議
事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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